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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008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2-041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8月 24日通过电子邮件
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8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陶春风先生主持，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44）。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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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通过
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林波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宁
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募集

资金用途进行变更，募投项目实施的背景无重大变化。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
意公司将“25 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表决情况：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而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21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提出审核意见前，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44）。
表决情况：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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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67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60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 10.54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4,84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增值税）
39,368,895.81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5,471,104.19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20年 8
月 18日全部到位，并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 2020年 8 月 18 日出具了《验
资报告》（立信中联验字[2020]D-0030号）。

（二）（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金 额

期初募集资金余额 278,085,891.12
1、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1）专户利息收入 1,541,393.45
（2）赎回上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3）赎回本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4）理财产品收益

（5）其他

小 计 1,541,393.45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1）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支付专户手续费支出 1,244.02
（3）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95,298,882.80
小 计 95,300,126.82
3、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 184,327,157.75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20 年 8 月 18 日，公司连同保荐机
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存放机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山支行、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百丈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西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
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1 年 6 月，公司因另行聘请甬兴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兴证券”）作为保荐机构，华西证
券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职责，其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甬兴证券承接。 2021年 8月，公司
连同持续督导保荐机构甬兴证券分别与募集资金存放机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丈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西门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北仑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2021 年 10 月，
公司连同甬兴证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
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
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户 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22.6.30 余额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 波
北仑支行 [注 1] 332006293013000190262 93,542,055.40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百 丈
支行 53020122000468287 104,417.28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浦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 司
宁波西门支行 94050078801500000676 46,186,564.79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 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注
2]

39202001040016622 174,850.87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 仑
分行 350678338722 14,259,730.92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四 明
支行 [注 3] 24010122001069972 30,059,538.49

合 计 184,327,157.75

注 1： 本公司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山支行业务转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
支行，银行账户未发生变更。

注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支行系总分行关系，实际开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注 3：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便于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工作效
率，新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明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2022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2 年 1 月 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5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
期”进度计划作出调整，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
前提下，将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22年 12月 3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
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2022年 8月 29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5 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
二期”进度计划作出调整，将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23年 12月 31 日，但未对募投项
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3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3）。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

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547.11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529.8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135.6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如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3）＝(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2 万 吨/年 氢 化
苯乙烯-异戊二
烯-苯乙烯热塑
性 弹 性 体
（SEPS） 技改项
目

否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100.00 2019 年
10 月 16,650.09 否 否

25 万吨/年溶液
丁 苯 橡 胶 扩 能
改造项目二期

否 33,547.11 33,547.11 9,529.89 16,135.61 48.10 2023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44,547.11 44,547.11 9,529.89 27,135.61 60.91 - 16,650.0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2 年 1 月 5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5 万吨 /年溶液丁苯橡胶
扩能改造项目二期 ”进度计划作出调整 ，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 、募集资金投资
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 将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8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5 万吨 /
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 ”进度计划作出调整 ，将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
期调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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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
披露指引第十三号———化工》、《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的
规定，现将 2022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名称 2022 年第二季度产量（吨 ） 2022 年 第 二 季 度 销 量

（吨 ）
2022 年第二季度
营业收入（万元 ）

SBS 18,142.36 16,917.38 22,099.27
SEBS 6,241.13 5,885.372 10,063.37
PBT 18,616.00 14,845.561 23,012.75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名称 2022 年第二季度平均销售单
价 (元/吨)

2021 年第二季度平均销售单
价 (元/吨) 变动比例(%)

SBS 13,063.06 10,747.47 21.55
SEBS 17,098.96 16,271.22 5.09
PBT 15,501.44 / /

（2）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名称 2022 年第二季度度平均采购

单价(元/吨 )
2021 年第二季度平均采购单
价 (元/吨) 变动比例(%)

丁二烯 8,325.27 6,830.95 21.88
苯乙烯 8,039.68 6,841.90 17.51
BDO 19,104.84 / /
PTA 6,393.43 / /

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

营概况之用。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公司代码：605008 公司简称：长鸿高科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长鸿高科 60500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白骅 陈浩

电话 0574-55222087 0574-55222087

办公地址 浙江省 宁波市 北 仑 区 戚 家 山 港 口 路
108 号

浙江省 宁波市 北仑 区 戚 家 山 港 口 路
108 号

电子信箱 bh@kygroup.ltd chenhao@kygroup.ltd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3,857,562,862.08 3,420,325,637.27 1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959,549,424.36 1,822,924,885.33 7.4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423,636,441.57 775,167,833.85 8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3,270,411.22 83,640,512.12 5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234,315.02 80,201,610.77 4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6,504,311.54 47,507,363.15 -450.48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7.05 4.71 增加 2.3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21 0.13 61.5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21 0.13 61.54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14,3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宁波定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 其他 66.24 425,490,094 425,490,094 无 0

深圳君盛峰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4.00 89,902,071 0 无 0

陶春风 境内自然人 2.18 14,000,000 14,000,000 无 0
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勰
投资－思协十号 CTA 精选私募投资
基金

其他 1.91 12,282,851 0 无 0

宁波长高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 其他 0.47 3,010,000 0 无 0

龚文革 境内自然人 0.45 2,874,125 0 无 0
顾莲娥 境内自然人 0.42 2,720,400 0 无 0
张婷玲 境内自然人 0.39 2,520,000 0 无 0
苗杏梅 境内自然人 0.35 2,226,625 0 无 0
上海雷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雷根
聚鑫十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4 1,520,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 ，陶春风为宁波定鸿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的实际控制人 ；宁波长高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长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为员工
持股平台。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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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鸿高科”）于 2022 年 8月 29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
意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决定将“25
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23年 12月 31日。 具体
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1567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4,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发行
价格 10.54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84,840,000.00 元，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39,368,895.81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45,471,104.19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年 8月 18日到账,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立信中联验字[2020]D-0030 号《验
资报告》,《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募集资金已到账。

二、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根据《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和立信中联专审字

【2022】D-0324号《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中披
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及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募集 资金投 资
金额

累计投 入 募 集 资
金 （万元）

原定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时间

1
2 万吨/年氢化苯乙烯-异戊
二烯-苯乙烯热塑性弹性体
（SEPS）技改项目

31,500.00 11,000.00 11,000.00 2019 年 10 月

2 25 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
能改造项目二期 43,549.00 33,547.11 16,135.61 2022 年 12 月[注 ]

合计 75,049.00 44,547.11 27,135.61 -

注：上述表格中“2 万吨/年氢化苯乙烯-异戊二烯-苯乙烯热塑性弹性体（SEPS）技改项目”已于
2019年 10月建成投产。

三、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一）“25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前次延期情况
2022 年 1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
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将“25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由
原定的 2022年 4月延期至 2022年 12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04）。

（二）“25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本次延期的主要原因
自“25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前次延期以来，公司一直就前次延期事项中所涉

及的高压铁塔移位事项与相关政府单位、电力公司进行着积极协调。但由于高压铁塔移位的前期准备
工作以及相关手续办理等情况较为复杂，办理周期长，导致高压铁塔移位事项比预计时间有所延后，
因此造成该项目的建设进度比预计进度滞后。 截至目前，公司已就高压铁塔移位事项进行备案，并将
高压铁塔移位的实施工作委托给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实施。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将“25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23年 12月 31日。

（二）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根据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用途及投资规

模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定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间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时间

1 25 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四、募投项目拟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客观原因及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 仅涉及募投

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的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坏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改变公司既定市场战略，在保持财务健康的前提下，公司将加强对项目
建设进度的监督。 使项目按新的计划进行建设，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五、公司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8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5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进度计划作出调整，
将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23年 12月 31日的决定是基于审慎原则作出的，合理结合
了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未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 董
事会同意对募投项目的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 本次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8月 29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
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募投项目实施的背景无重大变化。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同意公司将“25 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 2023
年 12月 31日。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未对募投项

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25万吨/年溶液丁苯橡胶扩能改造项目二期”达到预计可使
用状态日期调整为 2023年 12月 31日。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

见，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定的相关要求；

2、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基于 IPO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仅
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的变化，未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募集
资金用途进行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 甬兴证券对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无
异议。

七、 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甬兴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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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2022 年 8 月 29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
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秀清主持。 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的法定人数，本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所披露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报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爱丽家居 2022 年半年

度报告》及《爱丽家居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充分反映了公司上半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同意报送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爱丽家居 2022 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2）。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备查文件：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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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8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沈一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
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沈一丹女士简历见附
件。

沈一丹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及通讯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杨锦公路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三楼
联系电话：0512-58506008
传真号码：0512-58500173
电子邮箱：yidan.shen@eletile.com
特此公告。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附件：
沈一丹女士简历
沈一丹，女，1994年出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曾在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证券事务工

作。 2022年 1月加入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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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2022 年 8 月 29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宋正兴主持。 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 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
法定人数，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认为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同
意报送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爱丽家居 2022 年半年
度报告》及《爱丽家居 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 9票，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认为《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充分反映了公司上

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同意报送公司《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爱丽家居 2022 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2）。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 9票，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同意聘任沈一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3）。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 9票，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备查文件：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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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

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现将爱丽家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丽家居”）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
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张家港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38 号）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000 万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2.90 元，共计募集资金 774,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 706,146,698.17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0年 3月 17日全数到账，并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了苏公 W[2020]B018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
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57,237.50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8,081.11万元，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
金 17,778.94万元，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 29,887.92 万元，
2022 年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489.53 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13,377.17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共计 1,400.50 万元（其中 2022
上半年 1.77 万元），银行手续费 1.12 万元（其中 2022 年上半年 0.18 万元），募集资金存放专户余额
174.32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余额 0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余额 14,602.23万元。

二、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
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 2018 年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本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
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分
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根据本公司与广发证券签订的《保荐协议》，公司单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人民
币增加 5,000万元以上的或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募集资金总额的 20%， 公司及
专户存储银行应当以书面形式知会保荐代表人。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 募集资金项目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分行 10526401040013588 143.22 PVC 塑料地板生产 基地 建设

项目

2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公司 8010188802762 29.90 PVC 塑料地板生产 线自 动化

建设项目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分行 544374358286 1.20 研发总部大楼建设项目

合计 - - 174.32 -

三、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 公司累计实际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共计 57,237.50 万元，其

中 2022年实际投入 1,489.53万元，具体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投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 4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8,081.11万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均对该项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证
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苏公W[2020]E1192号《关于张家港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6）。 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将上述置换的募投资金转出。

(三)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
币 10,00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2021 年 8
月 20日，公司已全部归还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99,900,046.62 元，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
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公司于 2021年 8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
民币 20,00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1-033）。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止， 公司已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17,302.23 万元，已
归还其中 2700.00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14,602.23万元。

(四)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5,000.00 万元（含
3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一年内、保本型的银行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公告之日起 12个月（含 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
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
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一年内、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
为自公司董事会通过并公告之日起 12个月（含）。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授权
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

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已全部到期并赎回。
(五) 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六)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不适用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2年， 公司严格执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
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在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信息披露方面不存在重大问题。

特此公告。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 1-6月
编制单位：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70,614.6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89.5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7,237.5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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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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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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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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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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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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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的 差 额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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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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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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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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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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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否 15,79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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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5,795.
00 5,990.50 325.90 6,316.4

0 -9,478.60 39.99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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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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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不 适
用

研
发
总
部
大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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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否 3,711.6
7

3,711.6
7

3,711.6
7 3,750.97 3,750.9

7 39.30 101.0
6

2022
年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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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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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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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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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70,614.
67

70,614.
67

55,747.9
8

1,489.5
3

57,237.
51 -13,377.16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 “三 、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二 ）募投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情
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 “三 、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三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公司代码：603221 公司简称：爱丽家居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第一节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爱丽家居 60322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虹 沈一丹

电话 0512-58506008 0512-58506008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街道 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街道

电子信箱 lih@eletile.com yidan.shen@eletile.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1,834,511,625.96 1,866,544,640.76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16,774,336.37 1,433,958,454.29 -1.2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57,908,378.22 490,040,754.05 -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337,694.07 7,803,063.03 -24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690,985.06 36,141.41 -49,049.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414,627.99 30,617,294.82 -26.79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0.79 0.54 减少 1.3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05 0.03 -26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05 0.03 -266.67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14,19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 、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张家港博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4.50 154,800,000 154,800,000 质押 17,890,000

宋锦程 境内自然人 5.02 12,040,000 12,040,000 无 0

施慧璐 境内自然人 2.15 5,160,000 5,160,000 无 0

张家港泽慧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7 3,766,000 3,766,000 无 0

张家港泽兴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6 3,514,000 3,514,000 无 0

唐云良 未知 0.54 1,298,000 0 无 0

陈烽 未知 0.38 901,500 0 无 0

殳冲 未知 0.30 726,200 0 无 0

舒志兵 未知 0.26 633,000 0 无 0

艾照全 未知 0.25 594,60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家港博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 张家港泽慧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及张家港泽兴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均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宋锦程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担任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同时担任张家港博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张家港泽慧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及张家港泽兴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施慧璐系宋锦程的配偶。 上述其
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